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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关于同意芜湖市域空间利用总体规划列为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试点的复函 

 
(环函〔2007〕455号) 

芜湖市人民政府： 

  你市《关于请求将芜湖市列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城市的报告》（芜政秘〔2007〕136号）收

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芜湖市作为安徽省重要的交通枢纽，是长江下游沿岸的区域经济中心。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有利于促进全市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资源的优化配置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可推动经济、

社会和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我局原则同意将芜湖市域空间利用总体规划列为全国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试点。 

  二、《芜湖市域空间利用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明确，内容安排合理，我局原则同意该方案。 

  三、请你市抓紧组织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单位编制相关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案，明

确技术路线，确定评价重点和评价内容，作为指导下阶段环境影响评价的依据。 

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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